
項次 單位 職稱 姓名 意見陳述或其他建議 備註

1 苗栗縣議會 副議長 李文斌

1.建議維持原選舉區劃分。2.如果變成一鄉

鎮市一選舉區，必將來民主倒車，等於小鄉

鎮的議員必成永久議員。

2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張可欣

3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温宜靜

4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林寶珠

5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鄭聚然

6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孫素娥

7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湯維岳

8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黃芳椿

9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陳光軒

10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劉順松

一、依歷史沿革劃分議員選區合情合理不同

意變更。二、本縣交通建設完善、便利，議

員服務選民皆駕車而行，不可能延緩民眾服

務時效。三、議員執行職責皆無地域或偏鄉

之分，民眾需任何服務，每位議員都樂於前

往，不存在沒議員服務之虞。四、依人口數

分配議員名額乃天經地義之事（立委選舉名

額亦如此）。

11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張佳玲

12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張淑芬

13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徐永煌

14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鄭碧玉 維持現狀

15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徐功凡

16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徐筱菁

17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羅貴星

茲觀諸其他縣市，未有「各鄉一席次議

員」、「席次集中都會」之情形，且議員本

就應不分選區服務為民喉舌、監督縣政，且

當初制定選區即是考量人口數做調整，爰以

維持現狀為宜，俾符合現有民意。

18 苗栗市公所 市長 邱鎮軍
同意維持原選區或選舉區變更一鄉鎮市一選

區並尊重大多數意見。

亦有勾

選同意

選舉區

變更（

一鄉鎮

市一選

舉區）

19 後龍鎮公所 鎮長 朱秋隆

「苗栗縣議會第20屆議員選舉區劃分」意見彙整表

一、同意維持原選舉區劃分

同意人數：縣議員17人、鄉鎮市長2人、代表會主席5人、黨部主委2人，共26人



20 苗栗市民代表會 主席 楊喬安
同意維持原選區或同意選舉區變更（一鄉鎮

市一選舉區）

亦有勾

選同意

選舉區

變更（

一鄉鎮

市一選

舉區）

21 頭份市民代表會 主席 温俊勇

22 銅鑼鄉民代表會 主席 劉樹生

23 公館鄉民代表會 主席 劉冠霆

24 泰安鄉民代表會 主席 簡義成

25
台灣民眾黨苗栗

縣黨部

黨部主

委
馮啟彥

26
民主進步黨苗栗

縣黨部

主任委

員
李貴富

本部以為顧及政局穩定地方民意充分表達不

失偏頗，避免有個人或政黨利益之考量介入

劃分工作，建請維持原議員選區分配。



項次 單位 職稱 姓名 意見陳述或其他建議 備註

1 苗栗縣議會 議長 鍾東錦 原則還是要考量15,000人口數。

亦有勾

選選舉

區變更

（部分

選舉區

調整）

2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張顧礫

本席建議苗栗縣所屬18鄉鎮市選舉區所轄行

政區各自選舉。原因：一.各鄉鎮市均有議

員自縣政府爭取建設，為民服務，協助縣府

鄉親各項業務。二.18鄉鎮市各範圍幅員遼

闊，若依原選區劃分方式無法服務精細，縣

府資源有限亦無法提供2個鄉鎮以上（同一

選區）之資源協助。三.為顧及縣政發展公

平正義、資源平均分配、有效深層地方服

務、杜絕跨他鄉不當模式選舉。結論：1.各

鄉鎮市議員選區全部劃開，各自選舉。2.一

鄉鎮市一選舉區設立，服務各精細。

3 苗栗縣議會 議員 廖秀紅

為保障部分人口數較少之鄉鎮亦能選出具代

表性之議員，達到資源均衡分配、縮短城鄉

差距，建議變更下屆（20屆）議員選舉區為

一鄉鎮市一選舉區。（主席：陳裕福、代

表：廖義勇、古育誌、陳琦芳、何朝根、蔣

運添，許菁芸，村長：黃煥明、陳吳滿玉、

張榮吉、張金海、江清貴、江昌華）

4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韓茂賢

5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陳碧華
希望以人口比例分配議員席次，服務鄉親較

週全。

6 苗栗市公所 市長 邱鎮軍
同意維持原選區或選舉區變更一鄉鎮市一選

區並尊重大多數意見。

亦有勾

選同意

維持原

選舉區

劃分

7 苑裡鎮公所 鎮長 劉秋東

8 竹南鎮公所 鎮長 方進興

9 卓蘭鎮公所 鎮長 詹錦章

二、同意選舉區變更（一鄉鎮市一選舉區）

同意人數：縣議員5人、鄉鎮市長11人、代表會主席9人，共25人



10 獅潭鄉公所 鄉長 謝春梅

本鄉係屬偏鄉且為平地原住民鄉鎮，倘若執

行一鄉鎮一選舉區選舉，除了產生選舉良性

競爭外且更能瞭解本鄉鄉民各項需求，做更

充分的選民服務，鑒於本鄉雖屬客家族群為

大多數但也有原住民人口，而新住民人口亦

日趨增加，為獲得對鄉民充分的服務與照顧

各族群，本所建議第20屆議員同意選舉區變

更（一鄉鎮市一選舉區）辦理。

11 造橋鄉公所 鄉長 黃天貴

造橋鄉亦屬本縣人口少、資源相對少之鄉鎮

地區，希冀採取「一鄉鎮市一選舉區」之議

員選舉區劃分，為本鄉爭取單獨議員選舉區

之名額，為本鄉民眾發聲，為鄉鎮爭取資源

，以縮短城鄉差距。

12 西湖鄉公所 鄉長 高阿賜

13 頭屋鄉公所 鄉長 徐鑫榮

14 公館鄉公所 鄉長 曾美露

15 三義鄉公所 鄉長 呂明忠

16 三灣鄉公所 鄉長 温志強

17 苗栗市民代表會 主席 楊喬安
同意維持原選區或同意選舉區變更（一鄉鎮

市一選舉區）

亦有勾

選同意

維持原

選舉區

劃分

18 竹南鎮民代表會 主席 何秀綿

19 頭屋鄉民代表會 主席 湯于杰

20 通霄鎮民代表會 主席 吳昭興

21 獅潭鄉民代表會 主席 詹桶生

22 南庄鄉民代表會 主席 黃順源

23 造橋鄉民代表會 主席 陳裕福

24 三灣鄉民代表會 主席 黃開相

1.苗栗縣議員第5選區（頭份市、三灣鄉、

南庄鄉）含婦女保障2名計8名、因本鄉人口

稀少，無法選出1名議員，更無法與人口眾

多頭份市、南庄鄉相競爭。2.同意選舉區變

更（一鄉鎮市一選舉區），為反映民意及地

方民眾心聲，建請苗栗縣議會轉請苗栗縣選

舉委員會惠予採納辦理。

25 卓蘭鎮民代表會 主席 李家龍
一鄉一鎮有議員為民喉舌，相信對於民意表

達能得到效果。



項次 單位 職稱 姓名 意見陳述或其他建議 備註

1 苗栗縣議會 議長 鍾東錦 原則還是要考量15,000人口數。

亦有勾

選同意

選舉區

變更（

一鄉鎮

市一選

舉區）

2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楊文昌

同意部分選區調整，但第七選區（大湖）及

第九選區（泰安）應合併為一選區（第

七）。第九選區為南庄、獅潭之平地原住民

，第十選區為泰安之山地原住民，第十一選

區為除南庄、獅潭、泰安之其他十五個鄉鎮

市的原住民。因為居住原住民鄉鎮與居住都

會區之原住民，生活需求碰觸問題不一樣，

南庄、泰安的土地面積幾占苗栗縣一半，服

務選區廣闊，建議都會區增設一席議員，服

務才能及時、落實。

3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江村貴

4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余文忠

5 苗栗縣議會 縣議員 楊明燁

6 大湖鄉公所 鄉長 胡娘妹

7 後龍鎮民代表會 主席 花麗卿

本人贊成部分選舉區調整案（對照表3/3）

，該調整案影響範圍小，又能兼顧小鄉鎮代

表性。

8 苑裡鎮民代表會 主席 洪晃琦

9 大湖鄉民代表會 主席 謝見德

項次 單位 職稱 姓名 意見陳述或其他建議 備註

1 泰安鄉公所 鄉長 劉美蘭

各鄉鎮區議員，沒意見。泰安鄉轄區，佔苗

栗縣的三分之一寬，雖然人口數未達增額條

件，但原住民議員只有一席，除了服務本鄉

外，還需服務苗栗縣另17鄉鎮市居住之各族

群選民，以服務之區域、精神、體力、時間

皆不適公平，建請選委會或地方政府為少數

民族之福祉考量，並納入意見中，感恩。

PS：增加一名原住民議員，將提升服務品

質。

同意人數：縣議員5人、鄉鎮市長1人、代表會主席3人、共9人

四、無意見

回復1人、另有18人未回復（視同無意見），共19人

三、同意選舉區變更（部分選舉區調整）


